
法律百科網：http://www.legis-pedia.com 
列印⽇期：2026-04-01

撿到東⻄怎麼辦？送到警察局卻⼀直無⼈認領，東⻄會變誰的？——簡介
遺失物取得所有權

⽂:⿈蓮瑛（認證法律⼈） 、林⽴群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其他  ‧ 2022-12-06

案例

⼤學⽣A在課業之餘，也積極從事公益服務活動。有⼀天，A在參與公益團體的街頭義賣活動時，在地上撿
到現⾦1000元。但A無論如何詢問，都無法找到1000元的失主。在旁的同伴B建議A可以直接把1000元
捐作團體的公益基⾦，但A依稀記得以前公⺠⽼師有提到，撿到東⻄必須送到警察局。請問A應該如何處
理？

本⽂

⼀、撿到東⻄⼀定要送到警察局嗎？（⾒圖1）

圖1 撿到東⻄怎麼辦？
資料來源：⿈蓮瑛、林⽴群 / 繪圖：Ye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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撿到東⻄時，如果這個東⻄是別⼈的，也就是有其他⼈對它享有所有權的時候，除⾮這個東⻄的所有⼈拋棄所
有權，否則就算東⻄遺失，所有⼈不再持有這個東⻄（⼀般稱為「遺失物」），但所有⼈對遺失物所享有的所
有權並不會因此⽽消失。

正是由於所有⼈對遺失物的所有權並沒有因為東⻄的遺失⽽消滅，法律規定，撿到東⻄的⼈（⼀般稱為「拾得
⼈」）必須儘速通知遺失⼈、所有⼈、其他有受領權的⼈，或報告警察、⾃治機關，⽽報告時，應⼀併交出遺
失物[1]。警察或⾃治機關會依相關規定進⾏通知或招領[2]。例如拾得⼈把遺失物送到警察局，警⽅會清點遺
失物後開⽴「受（處）理案件證明單」給拾得的⺠眾並查找失主，如果找不到失主，就會在「拾得招領網路公
告」網站上公告招領[3]。

所以撿到遺失物除了送到警察局，也可以選擇⽤儘速通知所有⼈、遺失⼈、其他有受領權的⼈，或向警察局、
⾃治機關報告並交付的⽅式。但如果沒有通知、報告交付給這些機關，⽽擅⾃挪作他⽤，無論是收到⾃⼰的⼝
袋或捐作公益團體的基⾦，都可能會構成刑法上的侵占遺失物罪，最重可處15000元的罰⾦[4]。

⼆、除了送到警察局，還可以送到哪裡？

除了可以送到警察局或⾃治機關以外，如果是在機關、學校、團體或其他公共場所撿到遺失物的時候，為了使
拾得⼈可以更簡便地就地進⾏失物招領，並且讓失主更容易找回遺失物，拾得⼈也可以將遺失物送交這些場所
的管理機關、管理⼈或負責⼈[5]，由他們暫時保管，並以公告、廣播或其他適當⽅法進⾏招領[6]。

舉例來說，如果在百貨公司撿到東⻄，除了可以送到警察局以外，也可以把東⻄直接交給百貨公司的服務台，
由百貨公司的服務台暫時保管並進⾏失物招領。

不過，這些場所只是為了失物招領的⽅便，暫時保管⽽已。如果已經招領了⼀段期間，失主卻遲遲沒有來領
取，這時候還是應該要把撿到的東⻄，交給警察或⾃治機關保管。警察或⾃治機關收到遺失物後，認為有必要
的話，還可以再次招領[7]。

三、如果送到警察局卻⼀直無⼈認領，東⻄會變誰的？（⾒圖2）

https://op2.npa.gov.tw/NM107-512Client/OP02A01Q_01.jsp


圖2 遺失物送到警局⼀直無⼈認領，會變成誰的？
資料來源：⿈蓮瑛、林⽴群 / 繪圖：Yen



（⼀）無⼈認領超過6個⽉

拾得⼈將東⻄送到警察局後，已經通知失主前來領取⽽沒來領，或經過招領卻⼀直無⼈認領，這時如果從通知
或最後⼀次招領的那天開始起算，已經超過6個⽉都沒有⼈前來認領的話，那麼拾得⼈可以取得遺失物的所有
權。警察或⾃治機關會通知拾得⼈前來領取[8]。

（⼆）拾得⼈3個⽉內沒來領

⼜為了避免拾得⼈也⼀直沒有前來領取，造成警察或⾃治機關處理上的困擾，法律也規定，拾得⼈在接到警察
或⾃治機關的通知或公告後3個⽉內沒有前來領取的話，那麼遺失物就會歸保管地的地⽅⾃治團體所有[9]。

（三）不到500元的遺失物，通知招領的時間更短

另外，如果遺失物的價值在新臺幣500元以下，因為財產價值⽐較低，考量到招領成本以及遺失物價值的效
益，⺠法特別定有簡易招領的程序[10]。也就是在知悉遺失⼈、所有⼈或其他有受領權的⼈的情況下，儘速通
知後，如果⾃通知或招領之⽇起超過15天無⼈領取，或在不知或無法通知遺失⼈、所有⼈或其他有受領權的
⼈時，⾃拾得的那天起算超過1個⽉的時候，拾得⼈就可以取得遺失物或變賣所得的價⾦。

但請注意，如果是不具有財產價值的遺失物，例如疫苗接種的⼩⿈卡、學⽣證等，則不適⽤這邊簡易招領的規
定，仍需依照上述的⼀般招領程序進⾏招領[11]。

四、結論

雖然A在街上撿到錢以後，無法找到1000元的失主，不過，因為失主對1000元的所有權並沒有因為遺失⽽消
滅，所以A如果沒有把1000元送到警察局、⾃治機關或場所管理處，⽽任意把1000元挪作他⽤，即使不是收
到⾃⼰的⼝袋，仍可能會構成侵占遺失物罪。

如果A依法將1000元送到警察局，經過警⽅通知或招領，超過6個⽉還是沒有⼈來領的話，1000元就會變A
的，警察會通知A去領。

因此，如果您在路上撿到東⻄，建議您還是先將撿到的東⻄送交給警察局、⾃治機關或公共場所的管理處。千
萬不要擅⾃私吞或把東⻄挪作他⽤，以免構成犯罪。

註腳
   ⺠法第803條第1項：「拾得遺失物者應從速通知遺失⼈、所有⼈、其他有受領權之⼈或報告警察、⾃治

機關。報告時，應將其物⼀併交存。但於機關、學校、團體或其他公共場所拾得者，亦得報告於各該場所
之管理機關、團體或其負責⼈、管理⼈，並將其物交存。」

[1]

   ⺠法第803條第2項：「前項受報告者，應從速於遺失物拾得地或其他適當處所，以公告、廣播或其他適
當⽅法招領之。」

[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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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遺失物，侵占，動產，招領，遺失物取得所有權

  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（2022），《⺠眾拾得遺失物交存派出所及後續相關作業程序》。[3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37條：「意圖為⾃⼰或第三⼈不法之所有，⽽侵占遺失物、漂流物或其他離本⼈所持有
之物者，處⼀萬五千元以下罰⾦。」

[4]

   ⺠法第803條第1項：「拾得遺失物者應從速通知遺失⼈、所有⼈、其他有受領權之⼈或報告警察、⾃治
機關。報告時，應將其物⼀併交存。但於機關、學校、團體或其他公共場所拾得者，亦得報告於各該場所
之管理機關、團體或其負責⼈、管理⼈，並將其物交存。」

[5]

   ⺠法第803條第2項：「前項受報告者，應從速於遺失物拾得地或其他適當處所，以公告、廣播或其他適
當⽅法招領之。」

[6]

   ⺠法第804條：「
I 依前條第⼀項為通知或依第⼆項由公共場所之管理機關、團體或其負責⼈、管理⼈為招領後，有受領權
之⼈未於相當期間認領時，拾得⼈或招領⼈應將拾得物交存於警察或⾃治機關。
II 警察或⾃治機關認原招領之處所或⽅法不適當時，得再為招領之。」

[7]

   ⺠法第807條第1項：「遺失物⾃通知或最後招領之⽇起逾六個⽉，未經有受領權之⼈認領者，由拾得⼈
取得其所有權。警察或⾃治機關並應通知其領取遺失物或賣得之價⾦；其不能通知者，應公告之。」

[8]

   ⺠法第807條第2項：「拾得⼈於受前項通知或公告後三個⽉內未領取者，其物或賣得之價⾦歸屬於保管
地之地⽅⾃治團體。」

[9]

   ⺠法第807條之1：「
I 遺失物價值在新臺幣五百元以下者，拾得⼈應從速通知遺失⼈、所有⼈或其他有受領權之⼈。其有第⼋
百零三條第⼀項但書之情形者，亦得依該條第⼀項但書及第⼆項規定辦理。
II 前項遺失物於下列期間未經有受領權之⼈認領者，由拾得⼈取得其所有權或變賣之價⾦：
⼀、⾃通知或招領之⽇起逾⼗五⽇。
⼆、不能依前項規定辦理，⾃拾得⽇起逾⼀個⽉。
III 第⼋百零五條⾄前條規定，於前⼆項情形準⽤之。」

[10]

   ⺠法第807條之1⽴法理由：「⼜本條僅適⽤於具財產價值之遺失物價值在新臺幣五百元以下者，不具財
產價值之遺失物不適⽤之。」

[1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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